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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產生行政變革績效 

(一)有關議處相關失職人員，臺南市政府已修正本案議處人員蘇○玲記過一次、曾○如、陳○

潔、郭○媛、陳○容等人確有疏失，予以申誡 1 次。 

(二)有關 1.個案依限處理乙節，衛生福利部於 102 年及 103 年度分別抽查各地方政府，經檢視

各地方政府執行情形均有大幅改善，2.該部並研擬將個案紀錄之決行核判層級及複判機制納入

未來社福績效考核中。惟本案屬執行層面，端視各地方政府是否落實，擬請衛生福利部自行列

管。 

(三)有關 1.臺南市政府以每月隨機抽查個案紀錄，自 102 年至今共計抽查 226 件，其中性侵害

及性騷擾案件共計 81 案，約占 35.84%，針對法定規定處理時效、處遇周延性等進行檢視，並

追蹤列管改進情形，對於個案依時效處理已漸趨改善。另，2.該府並依本院調查意見增辦身心

障礙兒童及少年個案處理之相關訓練，處置尚屬允適。 

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103.03.13

第 4 屆第 69 次會議決議 : 結

案存查。 

 


